可回收物资回收处置服务项目需求
一、采购内容
1. 项目名称：可回收物品回收服务

2. 最低限价：3万元

3. 服务期限：1年
4. 采购方式：公开谈价
二、供应商条件
报价人参加本次谈价活动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经国、地税登记的法人单位；
2. 业务范围含履行采购项目所需的资质；
3. 报价人须在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评审并公布的《医疗机构可回收物中废塑料回收试点企业名单》中；
4. 具有有效期内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对可回收处置单位的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环保竣工验收）等资质证明；
5.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项目需求
（一）处置范围

1. 负责合作期限内我院所有可回收物回收工作。其中可回收物包括医院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不属于医疗废弃物的废纸板箱、纸盒、泡沫、报纸、使用后未被污染的医疗玻璃输液瓶、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500ml 250ml 100ml 50ml）等塑料类制品，除此之外的其他废品回收按医院相关流程处理。 

2. 预估数量：纸板箱45000公斤（包含纸盒）、使用后未被污染的医疗玻璃输液瓶、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16000公斤、泡沫及塑料纸500公斤。此预估量非实际回收量，仅作参考。
（二）服务要求

1. 回收单位回收人员在医院工作期间必须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穿着统一服装（服装自理）、文明礼貌服务，工作认真负责，出入办理相关手续，服从医院管理和工作安排，配合医院日常工作中或上级部门检查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

2. 回收单位保证医院可回收物回收及时，做到日清，不堆积、不乱散；保证不抛、洒、滴、漏，保持医院及科室内环境整洁卫生。自觉接受医院的监督、指导。

3. 回收单位由相对固定回收人员在规定时间、规定线路运送至可回收物暂存地。

4. 回收单位保证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收集容器包装的完好和密封性，严禁使用破损的包装容器；严禁包装容器超量盛装；包装袋标有可回收物标志。

5. 回收单位严格按照各级卫生、环保部门的相关规定，做好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的收集、运送、暂存、交接、登记、处置等工作，再生后不得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玩具、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中，确保合法合规。 

6. 回收单位保证可回收物暂存地环境整洁，保证消防通道畅通；暂存地严禁出现烟火等易燃物品，严禁停放电动车；严禁在暂存地以外堆放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纸板箱等，严格按照院方的规章制度进行安全操作。

7. 回收单位回收人员进入各个科室回收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须填写交接记录，分类登记时间、科室、玻璃类重量、塑料类重量、移交人、接收人等，登记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

8. 回收单位对外运输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分类登记品种、数量、交接时间、交接人员、回收企业等，登记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 

9. 回收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对医院的废品回收工作，每天一次到医院各科室收集废品，个别科室根据需要随叫随到，需方应保持废品收集整理处的环境卫生。
（三）费用说明

1. 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按照中标价，中标单位合同第一个月的15号前（含15号）向院方缴付中标价全款。该项目中所有可回收物的收集、清理、处置、运输费用及符合医院要求的收集容器、包装袋、扎绳、标识、回收人员的支出、税收、管理费、规定办理的保险等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四）其他有关说明
1. 服务单位签订合同后不得分包、转包给无资质的单位。如一经发现上述行为，院方单方有权立即终止服务合同，由此产生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服务单位承担。
2.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